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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25年11月18日下午，副县长李晓珍召集县农水局、城建中心、台创园、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驻县生态环境局、畜牧水产中心、供电公司等部门及各乡镇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关于2025年清流台湾农民创业园项目资金分配方案、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分配方案、2025年农产品加工固定资产投资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方案、清流县城区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清流县城区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设备采购）及清流县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压缩设备采购）有关事宜，现将会议主要精神纪要如下：
一、关于2025年清流台湾农民创业园项目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4〕116号）文件要求，2025年台湾农民创业园项目安排资金400万元，用于支持园区内规模效益明显、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台农台企等，进一步培育优势产业、打造特色品牌，推动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上新水平，不断扩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会议原则同意县台创园提出的《2025年清流台湾农民创业园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台创园要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对资金分配方案修改完善后依法依规组织实施。
二、关于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4]100号）文件精神，我县获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资金110万元，用于支持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农民合作社名录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的家庭农场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会议原则同意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出的《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要加强项目管理，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强化项目验收，依法依规组织资金拨付，确保资金安全有效。
三、关于2025年农产品加工固定资产投资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关于农产品加工固定资产投资省级财政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闽财农〔2024〕20号）和《关于下达2025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31号）文件，我县获2025年农产品加工固定资产投资省级财政补助资金200万元，用于支持县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税票开具时间）期间新增购置的且未获补助的加工、检测、冷藏、冷冻设备或新建冷库等。会议原则同意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出的《2025年农产品加工固定资产投资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要根据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要求，依法依规组织资金拨付，并尽快组织二次申报。
四、关于清流县城区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清流县城区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设备采购）相关事宜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4]12号)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7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和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4-2025年)》的通知(闽建管〔2024〕10号)要求，清流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应在2025年底前完成尾水一级A排放提标改造工程。会议原则同意由清流县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闽财规〔2025〕16号）和《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清政办〔2022〕94号)文件相关要求，通过公开采购的方式依法依规启动实施清流县城区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清流县城区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设备采购）。
会议要求，①县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要及时与省环保厅对接项目进度，并根据按照倒排工期计划表，确保在2025年12月底前保时保质完成设备采购安装以及尾水一级A排放提标改造工程。②供电公司要做好项目用电保障工作。
五、关于清流县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压缩设备采购）相关事宜
根据《三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扩围支持设备更新工作的通知》要求，须加快推进全县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备更新改造工作。会议原则同意由清流县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闽财规〔2025〕16号）和《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清政办〔2022〕94号)文件相关要求，通过公开采购的方式依法依规启动实施清流县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压缩设备采购）。
会议要求，①各乡镇要配合县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做好采购方案前期编制工作。②县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要严把设备质量安全关，加快推进设备采购安装，确保于2025年12月底前开工，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参加人员：李晓珍
林佳丽（参加第一、二、三、四、五议题）
陈  熙（参加第一、二、三议题）
李木青（参加第一、二议题）  
吴丽华（参加第一、四议题）        
李国辉、廖伟东（参加第一议题）
陈  巨（参加第三议题）
吴仁桂、姜  鹏（参加第四议题）
王晓华、王其斌、曾繁尧、孙  云（参加第四、五议题）
邹万银、李文远、张加龙、邹世毅、陈  辉、刘道海、肖治顺、陈金虎、上官玮蓥、罗剑泉、张石华、张杰、黄火坤（参加第五议题）

记录整理：李  炳



[bookmark: _GoBack]

分送：县有关领导，各有关单位。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20日印发
